
 

一、獎勵目的 

為激勵國內企業投入自主研發創新以提升產業競爭力，帶動國內經濟成
長，行政院暨經濟部分別依據「中小企業發展條例」及「產業創新條例」之授
權規定，訂定發布「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」及「公司研究
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」，期能有效達成促進國內企業積極從事研發創新
之政策目標。 

二、租稅優惠規定 

項目 
產業創新條例 
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辦法 

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
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

適用主體 依法設立之公司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之中小企業 

審查機制 
1.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研發事實認定 
2. 稅捐稽徵機關負責支出項目、金額及憑
證審查 

同左 

研發事實認定之
申請單位及期限 

營所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 3 個月起至申
報期間截止日內（曆年制公司為 2 至 5
月），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認定 

同左 

專案認定項目之
申請單位及期限 

營所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 3 個月起至申
報期間截止日內（曆年制公司為 2 至 5
月），與研究發展活動審查認定，併案向
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認定 

同左 

創新審認門檻 具高度之創新 具備一定程度創新 

研發支出抵減率
及抵減年限 

抵減率 15% 
限當年度抵減，不可沿用 

1. 抵減率 15%，抵減年限 1年 
2. 抵減率 10%，抵減年限 3年 
二者得擇一適用（申報時擇定，申報期間
屆滿後不得變更） 

抵減稅額 當年度應納稅額 30%為限 同左 

三、創新研發支出可抵減稅額項目 

 



 


